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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 

〔2025〕天衡厦（意）字第 087 号 

 

致：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引 言 

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，并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

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

勉尽责的精神，并基于律师声明事项，就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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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声明事项 

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

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及本法律意

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

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，已经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，并以该等保证作为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和依据：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公

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、

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，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和《公司章程》）

和口头陈述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有效，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复印件均与原始件一致、

副本均与正本一致，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上的签名与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；公司已

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全部文件资料，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与本次会议

相关的全部事实情况，无任何隐瞒、遗漏、虚假或误导之处。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所律师以现场见证的方式对公司本次

会议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，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，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查验

出具本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会议人

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

会议审议事项及其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发表意见。 

本所律师负责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出示的表明其身份的证

件或证明等证明其资格的资料进行核对和形式性审查，该等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

和有效性应当由该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自行负责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或本所律师书面同意，

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，并于本法

律意见书的签署日期出具。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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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 

 

一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 

2025 年 4 月 17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开第三次会议，作出关于召开本次会

议的决议。 

2025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公告了

《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会

议通知》）。根据《会议通知》，本次股东会已提前 20 日以上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

东发出通知。《会议通知》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股权登记日和审议

事项等内容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召开 

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厦门火炬高新区

（同翔）产业基地布塘中路 1670-2 号召开。由公司董事长董正军主持。 

本次股东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

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2 日 9:15-9:25,9:30-11:30 和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2 日 9:15-15:00。 

经查验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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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6 人，代表 80,789,328 股，占公司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.7241%（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，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

股份数量为 627,100 股，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，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

总数为 115,869,980 股）；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

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

加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 60 人，代表 201,200 股，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736%；因此，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的表决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

人）66 人，代表 80,990,528 股，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.8978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：通过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会议表

决的中小股东 62 人，代表 3,120,473 股，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6931%。 

出席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均为 2025 年 5 月 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，拥有公司股票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。 

（三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

除上述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外，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

次会议，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，其中部分董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，前述其他人员以现场实地方式出席/列席了本

次会议。 

经查验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本次会议对《会议通知》中列明的各事项进行审议，并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

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结果由本次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、监事和本所律师

共同负责计票、监票。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表决和网

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并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，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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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结果，公司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

监票。本次会议不存在临时提案，以及对临时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之情形。 

（一）《关于<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50,6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07%；反对 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8%；弃权

36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454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80,5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7213%；反对 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993%；弃权 36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793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二）《关于<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50,6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07%；反对 2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2%；弃权

37,3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461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80,5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7213%；反对 2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833%；弃权 37,3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953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三）《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47,2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465%；反对 3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46%；弃权

7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8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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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77,1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6124%；反对 3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.1569%；弃权 7,2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07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四）《关于<2024 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51,8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22%；反对 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8%；弃权

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44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81,7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7598%；反对 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993%；弃权 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409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五）《关于 2025 年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关联股东蒋林煜、董正军、王如顺和厦门泛荣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同意 3,067,073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2887%；反对 17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5704%；弃权 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409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67,0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2887%；反对 17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5704%；弃权 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409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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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《关于 2025 年监事薪酬计划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40,1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378%；反对 13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8%；弃权

36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454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70,07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8.3849%；反对 13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4358%；弃权 36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793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七）《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41,8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399%；反对 1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2%；弃权

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440%。 

其中，同意 3,071,77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4393%；反对 1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198%；

弃权 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1.1409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（八）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0,940,12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378%；反对 14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3%；弃权

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44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,070,07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3849%；反对 14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4743%；弃权 35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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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409%。 

表决结果：根据上述表决情况，本项议案获得通过。 

经查验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

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

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

法有效。 

 

专此意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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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系《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

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章页，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

 

 

负责人：孙卫星        

经办律师： 

 

 

吕亮亮        

 

 

张  欣        

 

 

二〇二五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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